
2025-2026学年第二学期学术学位

硕士研究生论文评阅及答辩工作通知

根据工作安排，现将本学期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毕业（学

位）论文评阅及答辩相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

一、资格审核

（一）审核程序

对经导师同意于本学期申请毕业（学位）的硕士生进行登

记，填写《申请毕业（学位）硕士生登记表》（附件 1）。登

记信息用于学位信息采集系统账户设置及学位授予决定打印，

请准确填写。

各单位参照如下程序对申请人进行资格审核。

1.核查经导师签字确认的《南开大学研究生毕业（学位）

论文完成情况审核表》（附件 2）。

2.确认修业年限，核对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核对中期考

核情况，查验研究生提前毕业资格审查表等。相应工作程序参

照研究生院培养办公室相关要求执行。

3.检查电子版论文格式、命名是否符合要求。

（二）论文提交要求

所有硕士生统一按照匿名评阅格式提交 pdf版论文。以



“10055_学号_姓名.pdf”命名，使用下划线间隔且不要出现空

格（如：10055_2120200888_张三.pdf），论文规范格式和命名

对重复率检测识别有重要影响，请务必重视。

论文须符合《南开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规范（2026

版）》。具体包含：硕士论文匿名评阅封面（附件 3），中英

文摘要和关键词，目录，正文，参考文献，附录（如有），去

除作者、参加人、导师等信息的在学期间成果列表。还应去除

“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和非公开学位论文标注说明”、“学位

论文使用授权书”、“致谢”、随感、杂论等任何透露作者和

导师信息的内容。

所提交论文将直接作为论文重复率检测及评阅的文本，一

经提交研究生院，不得随意更换。

（三）材料报送要求

各位同学应于 3月 29日前，提交：

1.导师签字的《南开大学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完成情

况审核表》（附件 2）纸质版，至学院 225办公室。

2.资格审核合格者毕业（学位）论文 pdf版（认真阅读论

文提交要求，匿名评审格式）

务请按照报送时间和要求提交材料，以保证后续申请程序

顺利进行。

二、论文重复率检测



论文重复率检测是对学术成果、学位论文所涉及内容的知

识产权查询制度的必要环节，是学术规范监督机制的重要组成

部分。学位申请人须本着诚实守信的原则，严格遵守学术规范，

严禁抄袭剽窃、弄虚作假等学术不端行为。论文重复率检测等

仅作为检查学术不端行为的辅助手段，不得以重复率检测结果

代替导师、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对学术水

平和学术规范性的把关。

（一）答辩前论文检测

研究生院对所有提交的论文统一进行重复率检测，检测结

果将分别汇总反馈至各单位。各分委员会根据检测结果及各专

业要求提出处理意见（“通过”或“不通过”）；如分委员会

认定论文需要修改后进行再次检测，需提交书面情况说明（由

分会主席签章并加盖学院公章，pdf 版）。

检测结束后，各单位应于 4月 10日前提交《学术学位研

究生论文检测结果统计表》（附件 4，excel版及签章 pdf版）。

论文重复率检测通过后，方可进行论文评阅工作。

（二）答辩后论文检测

研究生论文通过答辩后，需在提交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之

前，

再次进行重复率检测。凡未进行此次检测的论文，一律不

得提交分委员会审议。



各单位最晚于分委员会会议前三天，提交所有通过答辩的

论文，论文格式与答辩前提交的匿名评阅格式论文要求一致；

同时填写未通过答辩人员（如有）的学号和姓名。具体提交时

间按教务通知。

研究生院对所有提交的论文统一进行重复率检测，检测结

果将分别汇总反馈至各单位。各分委员会根据检测结果及各专

业要求提出处理意见（“通过”或“不通过”）；如分委员会

认定论文需要修改后进行再次检测，需提交书面情况说明（由

分会主席签章并加盖学院公章，pdf版）。

检测结束后，各单位应于 5月 29日前提交《学术学位研

究生论文检测结果统计表》（附件 4，excel版及签章 pdf版）。

研究生应保证提交图书馆的学位论文版本与答辩后检测

通过的论文版本一致。

三、论文评阅

论文评阅请严格使用已提交研究生院的毕业（学位）论文

版本，不得随意更换。

（一）确定校级平台评审名单

除下述教育部学位论文质量监测平台默认评审范围之外，

研究生院按各单位 10％比例随机抽取毕业（学位）论文进行

平台评审，并在网站公布平台评审名单。教育部学位论文质量

监测平台默认评审范围：①实行硕士生毕业（学位）论文全部

平台评审学院的论文；②符合所在学院（分会）相应规定应在



平台评审的硕士生论文；③申请提前毕业的硕士生论文；④此

前已在平台评审、但未通过当次评审或答辩的硕士生论文。

（二）平台评审

校级平台评审名单公布后，各单位应尽快提交名单内硕士

生的论文信息汇总表（附件 5，示例行已填写内容为必填字段）

及论文中文摘要（txt版，以“10055_学号_ZY.txt”命名）至

学位办邮箱，提交前应检查内容和填写规范性。

实行论文全部平台评审的单位应按要求填写论文信息汇

总表（附件 5，示例行已填写内容为必填字段），并对论文原

文和摘要进行统一命名，尽早上传平台送审。

（三）非平台评审

论文评阅专家要求按照《南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及实践成

果评审工作实施办法》（南研字〔2025〕2号）执行。评阅专

家名单须由所在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查，审查通过后方可进行

论文送审。

硕士学位论文或实践成果评阅专家为 2人，指导教师不能

担任评阅人，本校评阅专家最多 1人。评阅人由相关学科专业

具有研究生导师资格或具有副教授及以上（或相当专业技术职

务）的专家担任。对于跨学科、交叉学科的硕士学位论文或实

践成果，须聘请所涉及的相关学科的专家进行评阅。

各培养单位应指定专人负责硕士学位论文及实践成果的

评审工作，硕士生本人不能参与评审过程中的任何环节。各单



位应确保评阅人有不少于 20日的评阅时间，平台评阅周期为

25个工作日。评阅意见收回份数要和投出份数一致，评阅意见

应密封传递。

论文评阅书（附件 6）收回后，学院对全部评阅书进行整

理和登记，补充填写评阅书最后一页相关信息。论文评阅书最

后一页应留存学院备查。凡论文评阅书未送学院整理、登记，

擅自进行答辩的，答辩无效。

四、答辩资格审核

研究生请先交齐学费、住宿费等相关费用，再进行答辩资

格审核。

论文评阅结果处理按照《南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及实践成

果评审工作实施办法》（南研字〔2025〕2号）执行。评阅结

果返回后，硕士生应填写《南开大学硕士研究生论文答辩资格

审核表》（附件 8），导师填写学术评语并签字、单位审核通

过（审核日期应早于答辩日期），方可安排答辩。

各单位、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经审核学位申请人相关申请

材料后，应填写《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2025-2026学年第二学

期学位申请受理名单》（附件 9），并于 5月 15日前以网站公

布、邮箱发布等方式告知学位申请人。

论文非全部平台评审的单位还应于 5月 19日前提交《论文非

平台评审结果统计表》（附件 10，excel版）。

五、论文答辩



（一）答辩时间

研究生论文答辩应于 5月 26日前完成。

（二）答辩工作要求

1.硕士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应不少于 3人（有指导教师参

加的至少 4人）。答辩委员由相关学科专业具有副教授及以上

或相当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担任。申请人的指导教师（含合作

导师、企业行业导师等）可参加答辩委员会，并有表决权，但

不得担任答辩委员会主席。答辩委员会设秘书 1人，由中级及

以上职称或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担任，协助组织答辩工作的具

体事宜。

答辩委员会名单须由所在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查通过。没

有按照规定组成答辩委员会的，答辩结果无效。

2.答辩除涉密外，均公开举行。答辩人员、答辩题目、时

间、地点、程序安排及答辩委员会组成等信息要提前在学院网

站向社会公开。学位论文或实践成果应当在答辩前送答辩委员

会组成人员审阅。

3.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应当独立负责地履行职责。答辩委

员会应按照规定的程序组织答辩，就学位申请人是否通过答辩

形成决议并当场宣布。答辩以不记名投票方式表决，由全体组

成人员的三分之二（含）以上通过。



答辩决议应按规定格式书写，经答辩委员会主席签字后，

报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答辩过程中答辩秘书应进行详细记录，

答辩记录经全体答辩委员签字后，纳入申请人相应档案材料。

出席答辩会的委员不够规定的最低人数时，答辩应改期进行；

表决时，未出席委员不得会外或委托他人或以通讯的方式投

票。

4.答辩委员会若作出不建议授予学位的决议，须对未通过

答辩的学位申请人是否可在规定期限内修改论文后重新申请

答辩作出决议。

5.答辩应采取线下形式，在南开大学校内进行。各单位需

留存每场答辩完整录音或录像资料存档，并及时收集整理答辩

相关档案资料。

（三）答辩程序和答辩决议书写要求

硕士生论文答辩程序和答辩委员会决议书写体例参照《南

开大学研究生答辩工作管理规定》（南研字〔2025〕3号），

硕士研究生答辩时间不少于 20分钟。

答辩表决票（附件 11）加盖单位公章有效，并应在答辩过

程中如实完成《南开大学硕士研究生论文答辩记录》（附件 12）、

《南开大学学术学位硕士论文答辩评分表》（附件 13）。

特别提示：



论文查重、评阅、答辩任一环节未通过者，再次申请从资

格审核环节开始；答辩已通过而答辩后再次查重或分委员会审

核未通过者，由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决定后续流程。

六、档案资料审查

研究生论文评阅和答辩阶段个人档案材料原件请按下列

顺序左侧装订成册。

1.《南开大学研究生学习成绩表》；

2.《南开大学硕士学位研究生教学实习报告书》（如有）；

3.《南开大学硕士毕业（学位）论文评阅书》（附件 6），

不应出现评阅人信息表；

4.《南开大学硕士研究生论文答辩资格审核表》（附件 8）；

5.《南开大学硕士研究生论文答辩记录》（附件 12）。

注：若在论文评阅、论文答辩、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阶

段，研究生修改了论文题目等前期材料中已填写的内容，则需

在相应阶段填写表格内体现，或将经主席签章的分会决议放在

《答辩记录》之后。

档案资料审查分单位时间安排后续另行通知。本学期论文

评阅及答辩工作时间安排见后页，各工作环节时间节点如有变

化，将根据学校相关要求再行调整，以最新通知为准。



2025-2026学年第二学期学术学位

硕士研究生论文评阅及答辩时间安排

时间 工作安排

3月 29日前

1、资格审核合格者毕业(学位)论文 PDF版

2、导师签字的《南开大学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完成情况审

核表》(附件 2)纸质版

4月 10日前

1、研究生院反馈答辩前论文重复率检测结果；

2、各单位提交《论文检测结果统计表》(附件 4)；

3、研究生院公布校级教育部平台评审名单。

5月 15日前

各单位填写《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2025-2026学年第二学期学位

申请受理名单》（附件 9），并以网站公布、邮箱发布等方式 告

知学位申请人。

5月 19日前 各单位提交《评审结果统计表》（附件 10）

5月 26日前
1、论文答辩结束;

2、各单位提交答辩后论文定稿 PDF版。

5月 29日前
1、研究生院反馈答辩后论文重复率检测结果;

2、各单位提交《论文检测结果统计表》(附件 4)

6月 1日-5日 档案资料审查，分单位时间安排另行通知。


